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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工资款收到了吗？”“对方主动联系了我
们，目前已经在走支付流程了，谢谢杨法官，没有您，
我这工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电话那头，当事
人熊先生激动地道谢。

从分包商相互“踢皮球”，一年多拿不到工资，到
13 万余元工资款到账，熊先生打心底感谢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法院的公正审理和高效执行。

13万余元工资款被拖欠

2023年，海口某建筑工地开始施工，其中分包商林
某找到熊先生来“看场地”，约定每个月发放工资。起
初，林某每月按时将工资发给熊先生，但后来由于上头
的分包公司未及时打款，导致工资款发不下来，时间越
拖越久。

“开始时，我找包工头林某，他说总包没给他结钱，
他也没钱给我发工资。后来我找总包，人家说我是分包
招的人，跟他们没有直接雇佣关系，让我还是找包工头
要。我就像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不知道该找谁要回这笔
血汗钱。”熊先生道出了建筑工程被层层转包，农民工讨
薪无门的艰难处境。

讨薪未果的熊先生无可奈何，一纸诉状将林某起诉
至秀英区法院，要求其偿还工资款共计13万余元。

秀英区法院承办法官杨明告诉记者，熊先生的困
境，并非建筑工程领域的个例。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各类建设项目遍地开花，但层层转包、违法分包
的现象却屡禁不止。一个工程项目往往经过总承包方、
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包工头等多个环节流转，
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条。一旦工程款项出现纠纷，或者
部分主体想要逃避责任，就会出现“包工头推给分包商，
分包商推给总承包，总承包推给业主”的“踢皮球”乱象。

“劳动者与直接雇佣者之间可能没有签订正式劳动
合同，与总承包方、分包单位更是缺乏直接的法律关联

证明，这让他们在讨薪时往往陷入‘举证难、追责难’的
困境，合法权益在层层推诿中被悬置、被消解。”杨明介
绍，这让农民工讨薪变成了一场耗时耗力、却看不到希
望的跋涉，因此不少农民工在一次次碰壁后，不得不放
弃维权。

“快准实”筑牢维权防线

“农民工挣的是辛苦钱、养家钱，每一分都来之不
易，拖不得，也等不起！”杨明深知熊先生的急切与无
助。案件受理后，法院迅速启动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绿
色通道”，将其列为优先处理案件，全力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为了防止相关责任主体转移财产，杨明在立案后第
一时间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涉案款项。“只有先把财产控
制住，才能确保农民工的胜诉权益最终能够兑现，不让
判决变成一纸空文。”杨明说。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核心难点在于厘清各方主体的
法律关系和责任划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杨明耐心细
致地梳理每一份证据。同时，她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进
行庭审质证和调解，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还原案件真相。

在几次调解时，林某表示可以将拖欠的工资发放，
但是熊先生认为，工资拖了许久，且工地还有其他收益，
不应只偿还原有工资。最终调解未果。

为了厘清事实真相，杨明多次调取工程承包合同、
分包协议、工程款支付凭证、施工日志等关键资料，逐一
核实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同时，她耐心倾听熊先生的诉
求，收集他们提供的施工照片、考勤记录、与包工头的沟
通记录等证据，逐步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条。

“建筑工程领域的层层转包不能成为拖欠工资的
‘挡箭牌’，更不能让农民工为复杂的利益链条买单。”杨
明介绍，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总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分包单位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
追偿；用人单位违法转包、分包工程，导致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厘清责任为农民工讨回工资

经过多轮调查核实，法院最终厘清了各方主体的法
律责任，明确了直接雇佣熊某的包工头为工资支付主
体，涉案分包单位及总承包方因存在违法分包、未履行
监管义务等情形，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秀英区法院并未止步于“一纸判决”，
而是将工作重心转向“权益兑现”。杨明第一时间联系
涉案各方主体，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释明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履行付
款义务。她还积极搭建沟通平台，协调各方就款项支付
方式、时间等细节达成一致，确保工资款能够快速、足额
发放到熊先生手中。

“没想到这笔钱能拿到，真是太感谢法院了！这笔
钱到账了，我就能安心回家过年了。”熊先生脸上终于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激动地说。

近日，在熊先生的委托下，其代理律师将一面锦旗送
至杨明手中。熊先生表示，工资款到账不仅是对他辛勤
付出的回报，更是司法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法院的公正
审理和高效执行，让他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和力量。

“劳有所得，是最朴素的民生期待；依法维权，是最
坚实的法治保障。”杨明表示，今后将不断提升司法服
务质效，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安薪”在法治的阳光下
工作。

农民工13万余元工资被踢皮球，海口秀英法院公正判决督
促各方主体履行付款义务

及时解“薪结”撑起“安薪伞”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

熊先生委托代理律师为承办法官杨明送锦旗。
记者黄君 摄

澄迈县司法局创新打造“澄迈法雨”系列普法微视频，用具
象化故事诠释法律条款

“细水滴灌”式普法受欢迎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崔晓慧 王季

靶向破解民生法治难题

“以前听普法讲座，满耳朵都是法律专业术语，听完感
觉还是一头雾水。现在这微视频就是不一样，几分钟就把

‘非粮化’‘非农化’的规定讲透了！”澄迈县金江镇农户王
大爷用手机观看完“非粮化”“非农化”整治专题的“澄迈法
雨”普法微视频后，连连点赞，“我要把它转发到家族群里，
也给家人普及一下法律常识。”

作为“澄迈法雨·护航美好生活”普法系列的开篇之
作，该专题短视频以田间地头真实场景为背景，通过村干
部与槟榔种植户的对话，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等硬性规定，转化
为通俗易懂的表达，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搭配俏皮夸张的
肢体语言，让百姓浏览视频时增长了法律见识。

王大爷的感慨道出了许多群众的心声。“以前，传统的
普法宣传常陷入‘横幅满街拉、手册大量发，群众记不住’
的尴尬困境，看似轰轰烈烈的普法宣传活动，往往因理论
脱离实际、形式单一等原因，难以让群众入脑入心。”澄迈
县司法局法宣岗负责人表示，通过调研发现，群众最需要
的不是抽象的法律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治指
南，例如土地征迁时的补偿标准、物业纠纷中的权责划分、
邻里矛盾的合法解决途径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
领域，才是普法的核心落脚点。

让普法内容“好看好懂”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澄迈县司法局打破“大水漫灌”
的传统普法模式，通过打造“澄迈法雨”普法微视频，以“细
水滴灌”的方式将普法宣传悄然植入基层法治治理生态的

“毛细血管”。
“‘澄迈法雨’是要紧跟地方党委、政府工作节奏，紧盯

经济发展中涉及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及时回应群众最新
关切，将政府的政策信息传递给广大群众,提高他们对政
策的知晓率。”澄迈县司法局负责人表示，“这种动态调整
的宣传模式，让普法工作始终与政府中心工作同频，与群
众需求同步。”

除了精准选题，微视频的呈现形式也颇具匠心。“我们
制作的微视频一般都是通过具象化的故事演绎来诠释法
律，通过人物夸张的肢体语言，并穿插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府公开文件等元素，既保证专业性，又兼顾趣味性，一步步
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负责视频制作的工作人
员小王告诉记者。

据悉，截至目前，首期“非粮化”“非农化”整治专题视
频点击量已经突破10万次，转发量超过2万次。“这样的普
法视频多来一些”“解决了我疑惑好久的问题”……不少群
众看了视频纷纷表示，“澄迈法雨”已成为当地群众手机里
的“法治宝典”。

让法治甘霖浸润城乡角落

“澄迈法雨·护航美好生活”系列普法微视频，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社区楼院，让
法治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从“非粮化”整治、土地征收到邻
里和睦、民生保障，每一期视频都是一次精准滴灌，每一次
传播都是一场法治浸润。

据了解，目前，澄迈县各镇各部门也纷纷主动对接，希
望借助这一平台开展专题宣传。“普法微视频不仅让群众
懂法，也为我们基层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金江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开展‘非粮化’整治，我们直接转发视
频给农户，再结合上门讲解，农户配合度大幅提高，工作推
进也比以前顺畅了。”

“法治的种子需要用心浇灌才能生根发芽。”澄迈县司
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蒲宇昕表示，该局接下来将继续深化
普法创新，不断丰富微视频内容形式，推出更多贴合群众
需求的专题作品，让法治的“甘霖”持续滋养这片土地，为
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让每一位群众都
能在法治护航下，共享美好生活。

“澄迈法雨”普法微视频截图。

“我们这些槟榔投资 30 万元，种
植 6 年了，眼看都快结果了，为什么非
要砍啊！”

“你这块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按照用途管制，是要恢复耕地作
物的，基本农田必须优先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这是来自“澄迈法雨”普法微视
频“非粮化”“非农化”整治专题中农
户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对话。

今年以来，澄迈县司法局利用新
媒体技术创新基层普法宣传模式，以
需求为纲，打造“澄迈法雨·护航美好
生活”系列普法微视频，让生硬的法
律条款化作滋润人心的“及时雨”，在
土地征收、物业纠纷、邻里矛盾等民
生领域，描绘普法惠民生的基层法治
治理新画卷。


